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黑龙江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文件 
黑关办发〔2023〕1 号 

 
 

关于转发《关于举办第五届“关爱明天、普
法先行”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活动第一期“全
国青少年法治教育研修班”的通知》的通知 
 

各市（地），省直机关工委、省教育厅、省司法厅、北大荒集

团、龙江森工集团、哈铁集团公司、省邮政管理局关工委办公

室： 

现将《关于举办第五届“关爱明天、普法先行”青少年法

治宣传教育活动第一期“全国青少年法治教育研修班”的通知》

（中关工委事业〔2023〕3 号）转发给你，请结合各自实际，

自行报名参加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黑龙江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

2023 年 2 月 2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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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关工委事业〔2023〕3 号

关于举办第五届“关爱明天、普法先行” 
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活动第一期“全国青少年 

法治教育研修班”的通知

各参与活动单位：

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。全面学习贯彻党的二十

大和二十届一中全会精神，落实中国关工委、中央政法委、最

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司法部、共青团中央、中国法

学会《关于开展第五届“关爱明天、普法先行”青少年法治宣

传教育活动的通知》精神及要求，强化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队

伍能力建设，推动活动顺利开展。根据工作安排，经中国关心

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同意，将在西北政法大学举办本届活动第一

期“全国青少年法治教育研修班”。现将研修班有关事项通知 

如下：

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事业发展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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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培训时间、地点

1. 时间：2023年3月20日至24日（19日报到，25日离会）；

2. 地点：西北政法大学雁塔校区（西安市雁塔区长安南路

300号）；

3. 学员自行前往研究生综合楼大厅报到，不安排接送站。

二、培训对象 

各地各级关工委、政法、教育、司法、公安、检察院、法

院、共青团等有关部门负责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工作的同志；

大、中、小学校长、法治副校长、法治课教师、法治辅导员；街

道、村（社区）基层法治宣传教育工作者；从事青少年法治宣传

教育工作的“五老”及青少年法治宣讲团成员。

三、培训形式

采取课堂教学、专题研讨、案例分析、情节模拟、现场教学

等方式，在夯实理论知识的同时提升实践能力。聚焦青少年法治

宣传教育工作中新情况、新问题的学习与研究，探索青少年法治

宣传教育工作的新方法、新思路，提升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工作

实战能力。

四、培训内容

1. 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、宪法、民法典及与青少年成长成才

相关的法律法规，特别是新修订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《预防未成

年人犯罪法》《家庭教育促进法》等法律法规； 

2. 学习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一中全会精神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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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 了解新时代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工作的新思路与新方法，

促进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工作深入开展；

4. 研讨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，切实提

高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工作者的业务能力和水平。

五、相关费用

1. 根据财行〔2016〕540号文件精神，培训费550元/人/天。

培训费共计：3300元/人（含6天食宿费、资料费、师资费、场地

费等。）

2. 培训费由重庆市沙坪坝区法商教育培训学校收取，开具等

额票据。

3. 收费方式为银行转账（请注明汇款单位及联系人）和现场

缴费两种方式（不支持刷卡缴费）。

银行转账账号：

账户名称：重庆市沙坪坝区法商教育培训学校

开户银行：建设银行重庆沙坪坝支行

银行账户：5000 1053 6000 5021 7758

六、相关要求

1. 参训人员持身份证报到，研修班课程结束后，由西北政法

大学颁发结业证书； 

2. 做好日常健康监测，培训期间需佩戴N95口罩；

3. 请于2023年3月10日前将培训人员报名回执（见附表）电

子版发送至邮箱：qsnpfpx@126.com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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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请各地合理安排人员，填报参加学习人数。

七、联系方式

中国关工委事业发展中心

联系人：熊雄  联系电话：010-65120200  18901032808

西北政法大学继续教育学院

联系人：叶姣  联系电话：18892061594

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

事业发展中心

2023年2月1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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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：

培训人员报名回执

单位名称（签章）   

税务登记证号

姓  名 身份证号

性  别 民  族 职  务

联系方式

抵达时间 航班/车次

注：此表复印有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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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 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事业发展中心� 2023年2月16日印发


